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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终止的项目名称：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 拟延期的项目名称：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基于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相微”或“公司”)

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部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将“上

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6年 6月

延期到 2027 年 6 月。公司基于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同意终止“合肥

AMOLED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注销存放募集资金的专用账户，公司

与专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同步终止。

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731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 9,190.5883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18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750.78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1,093.31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657.4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289 号）。

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 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新相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2024 年 4 月 27 日、2024 年 7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相微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和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新相微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新相微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6），公司调整后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实施单位 投资总额

原拟投入募

集资金

调整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

1

合肥 AMOLED 显示

驱动芯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合肥宏芯达微电子

有限公司、上海新

相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49,291.30 49,291.30 49,000.00

2

合肥显示驱动芯

片测试生产线建

设项目

合肥宏芯达微电子

有限公司、上海新

相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25,960.00 25,960.00 12,657.46

3

上海先进显示芯

片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36,651.40 36,651.40 3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 40,000.00 40,000.00 0.00

合计 - 151,902.70 151,902.70 91,657.46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22,526.07 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新相微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 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概述

(一)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情况

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公司作为

项目实施主体，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主要投向为建设先进显

示芯片研发中心项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上海先进显示

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8,627.43万元，投入进度为62.09%，

主要用于购置研发办公楼、场地和研发设备的配置、研发其他支出等。

(二)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由

公司及子公司合肥宏芯达微电子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调整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 49,000.00 万元，主要投向为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截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 2,107.89 万元，项目建设进度为 4.30%，主要用于技术服务费、购置软

件设备等支出。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

46,892.11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将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发行名称 2023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A 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102,750.78

募集资金净额 91,657.46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3 年 5 月 29 日

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 46,892.11

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占比 51.16%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类型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改变募集资金金额

☑取消或者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实施新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其他：____

注：“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仅为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未使用募集资金 46,892.11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



额为准）。

四、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终止原因

（一）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原因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创新爆发期，将在行业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

司募投项目的技术创新性和研发复杂度提出更高要求。为积极响应客户需求，公

司须持续加大创新力度，深化自主研发，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以提供

更优质的技术和产品，满足终端客户日益增长的技术和产品需求，因此决定将该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7 年 6 月。

公司仍将积极推进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开展高像素密

度 Mini/Micro LED 芯片技术的研发，AR/AI 先进显示芯片的研发，从而实现公

司对前沿显示技术的研发布局。目前公司针对应用于 AR 眼镜的微显示相关产品

已陆续开发完成并逐步导入市场。后续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该募投项目的实施，

锚定前沿领域，精准发力，同时积极携手产业链优质合作伙伴，通过技术共享与

资源互补，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共同推动 AI+显示产业的创新突破与商业化落

地，以满足市场需求。

（二）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终止原因

（1） 技术已实现阶段性成果：公司充分利用过往已有的技术积累，成功自

主开发出 OLED 芯片相关产品，并成功推向市场，产品已应用于智能穿戴、手机

等领域，并通过现有研发体系逐步实现技术突破，这表明公司具备通过优化技术

路径实现产品升级的能力。OLED 技术作为重要显示技术发展方向，公司前期已

较早的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了相关投入布局，故未过多依赖募投项目资金。

（2）资源整合与创新合作模式：公司坚定看好 OLED 技术发展前景，为深化

在该领域的战略布局，公司于 2025 年 3 月与重庆两江政府共同设立“两江新显

基金”，该基金出资总额 40,20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12,000.00 万元，

占比 29.85%。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实缴出资 5,671.63 万元。两江

新显基金对外投资了重庆晟合，重庆晟合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全球半导体及

显示芯片龙头企业，具备深厚的 OLED 研发技术积淀和丰富的量产经验，曾成功

开发并上市多款 OLED 产品，拥有持续创新与量产闭环能力。重庆晟合已落地重



庆两江新区，并获地方政府在产业配套及政策层面的全面支持，形成良好的“技

术+区位+政策”协同优势。

通过该产业基金投资，公司以灵活高效的资本方式锁定行业尖端人才与技术

资源，进一步强化在 OLED 领域的布局。与此同时，公司终止原定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 OLED 研发的项目，转换为以“资本+产业”双轮驱动的新模式，借助外部优

质研发力量，继续推进 OLED 产品线的开发与技术升级。

这一调整避免了公司在同一技术路线上的重复投入，有助于分散自主研发风

险、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从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实现更好的成本控制与创新效

能。

（3）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继续将募集资金投入该募投

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有限。相比之下，将资金释放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更灵

活地支持公司业务和战略发展需求，有利于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继续实施“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的必要性已显著降低，经审慎论证评估，结合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公司

实际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决定终止“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续公司亦将审慎使用这部分

的补充流动资金，进行专项管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五、 本次拟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延期“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公司根据目前该募投

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该募投项目

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该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后续将进一步加快推进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促使

募投项目尽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公司本次拟终止“合肥 AMOLED 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系结合当前宏观市场环境、行业发展态势及公司整

体经营发展战略布局等客观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研究与综合评估后拟作出的合理

调整。该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结构，

释放沉淀资金，投向更高效率领域，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及业务

板块的持续拓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审议程序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

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拟延期上海先进显示芯片研发中心建设募投项目是公司根

据目前该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

变该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该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

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本次拟终止合肥AMOLED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系结合当前宏观市场环境、行业发展态势及公司整体经

营发展战略布局等客观实际情况，经过审慎研究与综合评估后拟作出的合理调整。

该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结构，释放

沉淀资金，投向更高效率领域，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及业务板块

的持续拓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董事会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新相微本次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尚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公司基于行业发展趋势变化、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客观情况而做出的决定，不影响前期保荐意见的合理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新相微本次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九、 关于本次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上述延期部分募投项目、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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